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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报告  

选举委员 

秘书长的说明  * 

 1.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68 年 5 月 31 日第 1334(XLIV)号决议和 1986 年 5

月 23 日第 1986/35 号决议以及 1978 年 5 月 5 日第 1978/21 号决定和 1987 年 2 月 6

日第 1987/102 号决定 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按照以下原则以无记名投票方式

从联合国各会员国提名的专家中选出了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1999 年重

新命名为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 26 位委员 (a) 非洲国家 7 名 (b) 亚洲国家

5名 (c) 东欧国家 3名 (d) 拉丁美洲国家 5名 (e) 西欧和其他国家 6名  

 2.  根据理事会第 1986/35 号决议 小组委员会委员当选后将任职四年 半数

委员和可能有的相应候补委员将每两年选举一次 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主席

按照以下分配办法抽签选定两年后任期届满的委员及其相应的候补委员 非洲国家

3名 亚洲国家 3名 东欧国家 1名 拉丁美洲国家 3名 西欧及其他国家 3名  

                                                 

*  由于篇幅长 本文件附件一仅以原文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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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990 年 1992 年 1994 年 1996 年 1998 年和 2000 年 分别有半数的

小组委员会委员任期届满 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六届 第四十八届 第五十届 第

五十二届 第五十四届和第五十六届会议均重新选举了小组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

委员 * 

 4.  小组委员会现任委员名单载于附件二  

 5.  鉴于又有半数小组委员会委员任期届满 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须再

次选举小组委员会的部分委员和候补委员 根据以下分配办法 非洲国家 3 名

亚洲国家 3 名 东欧国家 1 名 拉丁美洲国家 3 名 西欧和其他国家 3 名  

6.  人权委员会在 2001 年 4 月 24 日的第 2001/60 号决议中请各国  

(a) 在提名和选举小组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时 意识到要特别注意确保

该机构的独立性和独立形象  

(b) 在提名和选举小组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时 铭记需要均衡兼顾连续

性的益处和人员更新的重要性  

(c) 在提名小组委员会的候选人时 如有可能 在选举委员和候补委员的

该届会议开始前至少两个月提交提名 以使委员会委员能够全面评估

提名人选的资格和独立性  

不妨在此提请注意 小组委员会第 1987/32 号决议特别提请人权委员会注意当代形

式奴隶制问题工作组的建议 即 委员会应努力说服各国政府更多地提名妇女竞

选小组委员会委员  

 7.  关于候补委员的委派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通过的第 1983/32 号决议中决

定  

 尽管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3 条第 2 款已有规

定 下述规则今后将适用于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  

                                                 

*  见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的报告  ( E/1990/22-E/CN.4/1990/94, 第二十五
章 ) 第四十八届会议的报告( E/ 1992/22-E/CN.4/1992/84, 第二十三章 ) 第五十届会议

的报告 ( E/1994/24-E/CN.4/1994/132, 第二十四章) 第五十二届会议的报告 ( E/1996/23-
E/CN.4/1996/177, 第二十二章 ) 第五十四届会议的报告 ( E/1998/23-E/CN.4/1998/177, 
第二十四章)和第五十六届会议的报告( E/2000/ 23-E/CN.4/2000/167,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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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小组委员会的委员候选人的提名可与具有同一国籍的专家的提名

一起进行 二者同时候选 当选的专家可在小组委员会委员不能

出席会议时临时作为候补委员  

(b) 候补委员的条件应与正式委员条件相同  

(c) 非根据上文(a)款当选候补委员的专家 不得担任候补委员  

 8.  截至 2001 年 12 月 10 日为止 秘书长收到下列政府提交的小组委员会委

员候选人提名 巴西 智利 中国 法国 希腊 印度 牙买加 马达加斯加

毛里求斯 墨西哥 莫桑比克 俄罗斯联邦 塞拉利昂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  

 9.  一些政府提交的新的来文和候选人提名将作为本文件的增编印发  

 10.  以下所列是迄今收到的政府提名 有关这些候选人的履历材料载于附件

一  

非洲国家  

提名会员国  提名的专家  提名的候补委员  

马达加斯加  Lalaina RAKOTOARISOA 女士   

毛里求斯  Yeung Kam Yeung SIK YUEN 先生   

莫桑比克  Rui Baltazar DOS SANTOS 

   ALVES 先生  1 

Cristiano DOS SANTOS 

   先生 1 

塞拉利昂  Eke HALLOWAY 先生  1 SHEARS-MOSES 先生 1 

   

亚洲国家  

提名会员国  提名的专家  提名的候补委员  

中国  陈士球先生   

印度  Soli Jehangir SORABJEE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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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国家  

提名会员国  提名的专家  提名的候补委员  

俄罗斯联邦  Vladimir A. KARTASHKIN 先生  Oleg S. MALGUINOV 先生  

   

拉丁美洲国家  

提名会员国  提名的专家  提名的候补委员  

巴西  Paulo Sergio PINHEIRO 先生  Marília SARDENBERG 

  ZELNER GONÇALVES女士 

智利  José BENGOA 先生   

牙买加  Florizelle O’CONNOR 女士   

墨西哥  Alonso GOMEZ-ROBLEDO 先生 1 María Guadalupe  

  MORFÍN OTERO 女士  

   

西欧和其他国家  

提名会员国  提名的专家  提名的候补委员  

法国  Emmanuel DECAUX 先生  Michèle PICARD 女士  

希腊  Kalliopi K. KOUFA 女士  Nikolaos ZAIKOS 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Françoise HAMPSON 女士  Helena COOK 女士 1 

 

 

 

附   注  

1 秘书处尚未收到履历 履历将作为本文件的增编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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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委员和 
候补委员名单 

(2001 年) 

注 与小组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姓名相对应的年份是任期届满的年份 任期届

满时间为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2002 年)或第六十届会议(2004 年)选举

小组委员会委员之时  

米格尔 阿方索 马丁内斯先生  
* 胡安 安东尼奥 费尔南德斯 帕拉西奥斯  
先生  

 

(古巴) 2004 
 

何塞 本戈亚先生  
* 亚历杭德罗 萨利纳斯 里维拉先生  

 

(智利) 2002 

埃丽卡 伊雷娜 泽斯女士  
* 卡利奥皮 库法女士  

 

(希腊) 2002 

阿斯比约恩 艾德先生  
* 扬 海尔格森先生  
 

(挪威) 2004 

范国祥先生  
 

(中国) 2002 

埃克托尔 菲克斯 萨穆迪奥先生  
* 阿隆索 戈麦斯 罗夫莱多 贝杜斯科先生  

 

(墨西哥) 2002 

拉金德拉 卡利达斯 维马拉 古纳塞克雷先生  
* 迪皮卡 乌达加马女士  
 

(斯里兰卡) 2002 
 

哈吉 吉塞先生  
 

(塞内加尔) 2002 

弗朗索瓦斯 简 汉普森女士  
* 海伦娜 库克女士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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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  范霍夫先生  

* 拉米 贝顿女士  
 

(荷兰  2004 

路易 儒瓦内先生  
* 埃曼努埃尔 德科先生  

 

(法国) 2002 

 尤利亚 安托阿尼拉 莫托科女士  
* 维多利亚 桑德鲁 波佩斯库女士  

 

(罗马尼亚) 2004 

斯塔尼斯拉夫 奥古尔佐夫先生  
 

(白俄罗斯) 2004 

约瑟夫 奥洛卡 奥尼安戈先生  
 

(乌干达) 2002 

朴双龙先生  
* 钟金星先生  

 

(大韩民国) 2004 
 

保罗 塞尔吉奥 皮涅伊罗先生  
* 玛丽莉亚 萨尔登贝格 泽尔纳  
贡萨尔维斯女士  

 

(巴西) 2002 

戈德弗雷 巴尤尔 普雷瓦尔先生  
* 克里斯蒂 埃齐姆 姆博努女士  

 

(尼日利亚) 2004 

泰穆拉兹 奥塔罗维奇 拉米什维利先生  
* 弗拉基米尔 卡尔塔什金先生  

 

(俄罗斯联邦) 2002 

曼努埃尔 罗德里格斯 夸德罗斯先生  
 

(秘鲁) 2004 

杨俊钦先生  
 

(毛里求斯) 2002 

索利 贾汉吉尔 索拉布吉先生  
 

(印度) 2002 

哈利玛 恩巴雷克 瓦尔扎齐女士  
 

(摩洛哥) 2004 

戴维 魏斯布罗德先生  
* 巴巴拉 弗雷女士  

 

(美利坚合众国)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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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萨哈 伊默尔先生  
 

(埃塞俄比亚) 2004 

横田洋三先生  
* 寺尾吉子女士  

 

(日本) 2004 

勒伊拉 泽鲁居伊女士  
 

(阿尔及利亚) 2004 

 
 

--  --  --  --  -- 
 

                                                 
*  候补委员  
 


